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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孙翔 通讯员
赵紫文)21日，一名驾驶员驾车撞坏高速

公路护栏后为躲避赔偿而逃逸，但仅仅三
个小时候，他就被民警抓获，被处以15日
行政拘留等处罚。

21日早上5时半左右，省高速公路交
警支队民警在青兰高速潍坊段巡逻时发
现，在123KM处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米黄
色汽车碎片，并且路边护栏也被撞弯了两
根。民警通过进一步勘察现场发现，散落
在地面的汽车配件还有余温，碰撞痕迹也
是崭新的，据此，民警推测，这起事故很
可能刚刚发生，且驾驶员驾车逃逸。

随后民警立即上报，并积极联系辖区
收费站监控搜寻肇事车辆。经过民警的不
懈努力，终于在青兰高速诸城收费站下道
口监控中查询到一辆相同颜色的潍坊籍受
损车辆驶出高速，该车驾驶员是一名穿着
横纹短袖衣服的男性，信息显示出站时间
是5时25分，说明这辆刚刚驶出高速不久
的车辆有肇事嫌疑。

民警随即查询了该车车辆信息，信息
显示该车车主为吴某，诸城本地人，民警
迅速查询到了该车主的身份信息，经过比
对，吴某正是驾车驶离的驾驶员。

7时30分，民警立即出发前往吴某所
住的小区，将正准备吃早饭的吴某抓获。
经询问，吴某对肇事逃逸的事实供认不
讳。他为躲避赔偿便心存侥幸驾车逃逸，
没想到还不到三个小时，民警就找到了
他。

据介绍，民警依法对当事人肇事逃逸
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2000

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责令其赔偿
了路产损失5000余元。

本报5月21日讯 (通讯员 娄金忠 记
者 张焜)加了200元的油，又要了一条赠送
的湿巾之后，司机不付钱，竟一脚油门离开
了加油站。21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虽然
从监控录像上能够清晰看到该车车牌，但这
车牌子却是假的。

16日上午11点多，一辆黑色尼桑轿车驶
入诸城市区密州路上的一家加油站内，司机
摇下车窗并没有下车，直接让加油站工作人
员给加了200元油。打开油枪加油后，工作
人员就守在驾驶室边上，等待加满油。

这时，盯了工作人员工作服上宣传标语
许久的司机突然问，宣传标语是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随即回答，加油另加8元就可以赠
送一条湿巾。轿车司机张口就让工作人员拿
了一条。

加完油，工作人员等着轿车司机付钱，
但此时司机握着方向盘就要开车离开。工作
人员随即伸手拦了一下，要求司机付钱。但
司机却说：“那还用给钱？不用给了！”接
着又将车往前开，工作人员再次阻拦，但该
车并没有停下，很快驶离加油站。

见此情况，工作人员急忙报警。警方从
监控录像上看到，轿车是在上午11点12分进
入加油站的，整个过程与加油站工作人员描
述的情况基本一致。由于该车前挡风玻璃的
车膜颜色较深，并不容易判断车内人的形
象。不过车牌号却十分清晰。

21日，记者了解到，通过查询，该轿车
使用的车牌是假的。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之
中。

视频截图中显示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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